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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漫看G

贵阳市南明区卧龙山庄小区附近停车场井盖逢雨冒粪水，
问题持续一年多，居民苦不堪言多次投诉，却遭物业、市政、
房开、居委会、停车公司等各方“踢皮球”，均称非其管辖。

小小井盖问题，映射出城市管理中的责任推诿与民生痛
点。城市管理需有清晰权责划分，更要有主动担当精神。不管
产权如何变更、责任如何界定，涉及民生问题，相关方就不该
置身事外。

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责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互
相推诿。毕竟，城市管理的温度，藏在每一个井盖的处理里，
别让“踢皮球”寒了民心。 文/图 周滔

多个部门管不了一个井盖

别让“踢皮球”寒了民心

现场新闻G

本报讯 （记者 田儒森 周睿） 近日，黔东南州从江县
居民向“天眼问政”栏目反映，部分司机通过非法加装护板、加高
货厢等方式，将货运车载重能力提升至百吨。“百吨王”货车昼夜
运输，不仅噪声扰民，损毁道路，且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该居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实施细
则，罚车辆、驾驶人、运输企业、货源单位，并公开处罚结
果，从源头遏制超载现象。同时，希望在县域超载高发路段部
署动态称重检测系统及智能监控设备，实现 24小时无间断监
管，彻底消除夜间及盲区监管漏洞。

8月 25日晚，记者驾车来到从江县G242从洛公路。
行驶在该路段，记者发现部分路面凹凸不平，有明显修补

痕迹。经过桥面伸缩缝位置，疑似路面下沉，车辆略有颠簸，
同时发出较大噪声。

晚上 9点，不时有货车满载货物向从江县城方向行驶，其
中部分大型货车堆放货物超出护板。另外，道路两边较宽区
域，有空货车停放。

记者走访路边村寨，一村民表示：“凌晨一两点都还能听
到大货车经过的声音，吵死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从江县交通运输局。
该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一情况，局里高度重视，已组

织专人核查，并打算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和强化治理工作。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交通运输执法工作的关心与监督，我们
将持续加大治理力度，切实保障道路安全与群众生活环境。”

危险！“百吨王”上路

本报讯 （记者 王颖 高琴） 近日，贵阳市云岩区张女
士向“天眼问政”栏目留言，她所居住的达兴花园小区电表老
旧，长期裸露在墙外，通电情况下无任何遮挡和安全保护。小
区人员进出频繁，如果不小心触电，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来到达兴花园小区看到，靠近楼梯的墙面安装有多个
电箱，部分电箱箱门大开，一些甚至没有箱门，电表裸露在
外。电表旁，多路电线交叉裸露悬挂在墙面上，确实有安全
隐患。

“这个情况已经存在好多年了，我们经过这里时都担心会
漏电，但一直没有人管。”见到记者在拍摄，一名经过的居
民说。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云岩区文昌阁街道办事处达兴社
区，社区随即将情况反馈至贵阳供电局。

8月 28日，记者从贵阳供电局获悉，该局已知晓相关情况
并将立即安排开展现场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在此期间我们社区会加大巡查力度，提醒过往行人注意
安全，直至供电局工作人员解决问题。”达兴社区工作人员说。

对此，“天眼问政”栏目将持续关注。

电表“裸奔”
居民路过提心吊胆

近日，贵阳市民邓先生向“天眼问政”栏目
反映，他于贵阳市白云区绿地新里城小区购置的
精装修住房，收房时却发现是毛坯房，情况与合
同约定严重不符。

8 月 19 日，记者前往邓先生所述小区走访，
邓先生家确为未装修的毛坯房，进门处堆着几小
堆砖块，客厅内堆有水泥，电线管道裸露地面。
邓先生家门外张贴的“新里城装修巡查表”显
示，2025 年 3 月 26 日至 8 月 12 日期间，仅 5 月的
6、8、11、15日有 3位施工人员进行刮瓷粉作业。

邓先生介绍，他购买的房屋本应于 2022 年 6
月交付。然而，该项目在 2022 年便处于停工状
态。后在政府介入协调下，项目被纳入“保交
楼”范围继续施工，并于 2024年 6月交房。但业
主们收到的却是毛坯房。“后经属地住建部门协
调，房开商承诺会给我们重新装修再交房，但是
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房屋为精装修交付，装
修标准为 1500元/平方米，但实际收到的房子连基
本的墙面、地板、厨卫设施都未安装。”邓先
生说。

据悉，和邓先生一样情况的共有 4栋 400余户
业主。

邓先生称，面对业主们的强烈诉求，开发商
曾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业主自行装修，开发
商按 500元/平方米进行折现补偿；二是由开发商
统一组织后续装修后再次交付。业主们可以自由
选择，但是这两个方案均未得到有效落实。

“部分急需入住的业主选择了自费装修，但开
发商承诺的补偿标准并没有落实到位，部分业主

获得的实际补偿仅为应得金额的大约 30%。”邓先
生说，为此，大伙都很有意见。

邓先生称，经过业主们多次维权，6 月 19
日，开发商发布了 《关于绿地新里城业主诉求回
复的会议纪要》。在纪要中，记者看到针对精装
折现业主已到期未支付的问题，开发商承诺将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相应金额的 30%；2025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相应金额的 30%；2026 年 4
月 30日前支付剩余金额尾款，按照精装折现协议
约定支付利息。对于精装施工进度缓慢的问题，
开发商承诺将增加资源投入和资金保障，加快施
工进度，确保每月交付 30 套以上，9 月底前全部
交付。

“目前施工现场施工人数仅 10人左右，且未连
续施工。最近仅在 11栋施工，其他楼栋基本未动
工，这让人怀疑能否在规定时间内装修好并交
房。”邓先生说，“精装修还存在变相加价行为，
若业主加钱铺地暖、换分水阀，买装修方的锅
炉，3天内就可以安排施工，没加钱的就说没有材
料，只能继续等待。”

“经过多次维权协商我们得出经验，即便有会
议纪要及施工计划，到约定时间都会再次延期，
施工进展缓慢。”邓先生及其他业主质疑开发商能
否按时履行上述承诺，并希望开发商能在政府监
督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计划，全面启动装修
工程，确保装修质量符合合同标准并按时交付。

8 月 22 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绿地集团
（贵阳绿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
方回应称暂不接受采访。

“天眼问政”栏目将持续关注此事。

收房时精装变毛坯，业主“蒙圈”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熊曼 周睿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 者 周强）“ 天 眼 问
政”栏目接到河南游客张先生反映，他
与同伴在安顺旅游时，同伴周先生在贵
州瀑之鸿商贸有限公司内，花费 7000 元
购 买 了 590 克 石 斛 ， 疑 似 遭 遇 消 费 欺
诈。8 月 25 日，记者介入采访后，该公
司已向周先生退款。

8 月 25 日下午，记者在安顺市西秀
区合力城看到，贵州瀑之鸿商贸有限公
司大门紧闭，并被贴上了封条。封条上
的公章显示，由该公司自行封贴。

事 情 回 到 8 月 17 日 上 午 。 周 先 生
说，当天，张先生、周先生等一行 9 人
被 旅 行 社 带 到 了 贵 州 瀑 之 鸿 商 贸 有 限
公司。

周先生回忆说，当时他们进入公司
看到，店内有多种中药材销售，工作人
员向他们推销中药材，周边有人不断说
石斛好，他便打算购买石斛。未料工作
人员并未询问购买量，就抓起一把放入
粉碎机中，最终称重 1200 克，按 13 元/克
计算需付款 1.5 万元。他当场拒付，几经

协商后，同意以 7000 元购买 590 克。
“我感觉被忽悠了。”周先生说，他回

到河南后越想越不对劲，后来查询发现，
石斛价格相差巨大，最低仅40元/斤，最高
每斤也就 1000多元，因此认为自己遭遇了
消费欺诈。

针对此事，8 月 25 日，记者联系上贵
州瀑之鸿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伟。李伟
证实，公司封条由他们所贴，原因是要进
行装修。

对 于 周 先 生 讲 述 的 购 买 石 斛 情 况 ，

他表示，公司所有产品都由顾客自己挑
选，不可能强买强卖。不过，他们承诺
30 天无条件退货，因此既然周先生不满
意，他们可立即退款。

8 月 25 日下午 5 时 56 分，该公司退还
了周先生 7000元购物款，周先生也将把石
斛寄回。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在周先生维
权的同时，贵州瀑之鸿商贸有限公司因涉
嫌牵涉虚假宣传等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
责令整改。

本报讯 （记 者 田儒森 周旺泽）
近日，有贵阳市民向“天眼问政”栏目反
映，多处露天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缺少遮雨
棚等防护措施，担心阴雨天气充电有安全
隐患。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连日来，记者
到浣纱路、诚信南路、云潭南路等路段实
地走访，看到路边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普遍

“有桩无棚”，不少电动车下雨时仍在充
电。

在观山湖区华润小区 A 区附近露天充
电桩，记者注意到，虽然没有安装遮雨

棚，但插头上方装有防雨帽。不过，相当
多市民认为这不够安全。

“露天充电桩没有遮雨棚，我担心下
雨 天 充 电 会 有 漏 电 危 险 。” 市 民 张 先 生
说，虽然充电桩的插头上方装有防雨帽，
但遇到雨势较大时，很难完全挡住雨水。
另外，裸露的充电插口长期风吹日晒，很
容易老化。“希望所有的露天充电桩都能
安装遮雨棚，这样大家使用会放心一点。”

走访中，记者注意到，露天充电桩旁
边大多装有安全提示牌：建议大家不要在
雨天、雷雨天气进行充电，也不要使用老

化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另外，有的点还配
备了灭火器。

针对大家担心的漏电问题，记者致电
浣纱路人行道充电桩维护运营单位贵州黔
宝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
们使用的插座是防水、防火的材料，即便
漏电也会自动跳闸断电，运营这么多年
了，并没有类似情况发生，请市民不要过
于担心。

记者又致电华润小区维也纳酒店门口
充电桩的运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该公
司安装的充电桩都安装有防雨措施，同时

插座内部还安装有挡板，主要起到防水、
防触电作用，平时市民充电时不用担心漏
电问题。另外，插座平常是未通电状态，
只有扫码后才通电。

不过，该工作人员建议，下雨天一定
不要充电，因为电瓶车的充电器和电瓶是
不防水的，容易引发火灾事故。“针对大
家建议的安装遮雨棚一事，我们会跟站点
工作人员反馈，看是否有条件安装。”该
工作人员说。

那么，露天充电桩是否应该安装遮雨
棚，记者将继续关注。

充 电 桩 无 “ 棚 ” 可 依
日前，广东省阳江市 17 岁的罗家祺与同学在河边钓鱼，突

然听到“救命”声，随即发现一名婆婆正在水中挣扎。尽管不会
游泳，罗家祺仍毫不犹豫地跳入水里救人。最终，老人成功获
救，罗家祺却不幸遇难。

罗家祺的举动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精神，值得
全社会敬仰与传颂。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
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每一次这样的行为，都是对人性光
辉与社会正气的有力见证。

然而，我们在颂扬义举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施救的科学性
与自我保护。尤其是未成年人，在缺乏专业救援能力的情况下，
应以报警、呼救、寻找辅助工具等间接施救为首选。见义智为并
不是对善心与勇气的否定，而是强调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更有效地帮助他人。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社会在表彰见义勇为的同时，也应进一
步加强应急救援知识的普及和公共安全教育。生命的逝去令人
痛心，更应成为推动安全教育的深刻动力。只有让更多人掌握
科学施救的知识与技能，才能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罗家祺同学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铭记，而他的离去，也唤起
我们对生命安全的更加重视。愿逝者安息，愿生者更加珍惜与
敬畏生命。 文/廖文祥

17岁少年救人溺亡
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天眼快评G

记者追踪G

邓先生房屋现状。

8月 26日，“天眼问政”栏目接到两位
读者反映，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的爱玛家
月子会所观山湖店存在试岗期不支付工资
的情况，希望得到帮助。

“8 月 6 日，我去面试当天，对方就说
第二天 （8月 7日） 可以来试岗，试岗期是
5 天，试岗 3 天后进行考核，如果考核通
过就接着上班，不通过就离职。”田女士
称，自 8 月 7 日开始试岗，她每天从早上
9 点工作到晚上 6 点，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并服从安排。然而，在试岗第三天 （8 月
9 日） 考核结束后，对方通知她未能通过
考核，直接口头辞退，且以“试岗期没有
工资”为由，拒绝支付工资。

“当时什么合同、协议都没签，就是面
试完口头约定好第二天来试岗。”田女士告
诉记者，面试的时候对方并未告知其试岗
期间没有工资，后经向相关部门反映后，
田女士联系了该门店店长，店长让她去月
子会所走正常流程结算工资。

“我从未经过正式入职流程，现在又要
求我去月子会所走结算流程，而且她也未
明 确 说 具 体 流 程 是 如 何 的 。” 田 女 士 表
示，这不由得让她怀疑对方是想骗取免
费劳动力。

田女士希望，月子会所通过微信直接
支付这三天一两百元的工资。由于自己不
在贵阳，前往贵阳走流程的车费将超过应
得工资，得不偿失。

任女士同样在该月子会所遇到类似问
题。

任女士告诉记者，她于 8月 4日进入该

月子会所开始试岗。“面试时对方说，试岗
期 5天，若顺利进入 1个月试用期，这 5天
会计入试用期且有工资，试用期结束后通
过考核就能转正。”任女士说，当时双方约
定底薪 2000元/月，夜班补贴 60元/次，月
休4天。

任女士称，自己从 8 月 4 日至 12 日都
在按安排工作。后经月子会所同意，任女
士 8 月 13 日至 15 日请假。8 月 16 日正常上
班，下班后向公司请假 17日和 18日，18日
假期结束告知对方 19日回去上班时，对方
突然告知“老板已经安排重新招人，不用
去了”，且未给出任何辞退理由，也未提前
通知。

更让任女士无法接受的是工资结算问
题。“被辞退后，月子会所突然变卦，说试
岗期 5天没有工资，只认后面 3天工作的工
资和夜班补贴。”任女士说，自己试岗期 5
天，每天工作 9 小时 （早 9 点至晚 6 点），
后续 3 天加上夜班每天上了 15 小时班，按
面试时约定核算，工资应包含试岗期报
酬、3天工作薪资及夜班补贴。

“月子会所给我说 9月 20日发放试岗期
后那 3 天的工资和夜班补贴，具体金额是
多少也没告诉我，后面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了。”任女士告诉记者，她当时也就“试
岗期无薪”问题与月子会所沟通，明确提
出“试岗期也提供了劳动，不发工资不合
理”，但对方回应“觉得违法就找法律解
决”，拒绝进一步协商。

“试岗期 5天我也认真完成工作，要求
不低、强度也不小，现在相当于白干 5

天，工资直接少了一半，我不能接受。”任
女士表示，希望月子会所能按约定，把试
岗期 5天工资、后续 3天工资以及夜班补贴
全部结清，这是她应得的劳动报酬。

8 月 27 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该月
子会所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回应称，公司
规定试岗期工资为60元/天，同时在试岗期
间会为员工提供食宿，而这60元/天的工资
将用于抵扣食宿费用。

该负责人进一步介绍，员工在试岗时
均需按流程签署 《食宿服务确认单》。该确
认单明确注明：“本人自愿接受甲方提供的
有偿食宿服务 （60 元/日），费用与工资分
离结算。若未通过考核或离职，承诺按实
际使用天数支付费用。”

“我们月子中心必须对客户负责，若员
工考核不通过，自然不予以录用。”该负责
人称，鉴于田女士在试岗期间因公司方面
的原因未能签署 《食宿服务确认单》，公司
会支付其试岗 3 天应得的 180 元工资。不
过，公司所有款项的发放都遵循严格且正
规的流程，需要田女士本人到店签字确认
相关单据。门店将单据上报公司后，可为
其提前预支工资。

该负责人说，此前，已通过微信告知
田女士，需到公司办理正常流程手续方可
领取工资，但田女士表示“100多元没多少
钱，不想跑一趟”。店长还提到，田女士并
未向其说明自己已离开贵阳的情况，且门
店始终积极与田女士协商工资支付事宜，
不存在不支付工资的情况。

至于任女士，该负责人称其在工作期

间违反了公司规定。“任女士两次请假均
以‘大嬢过世’为由。第一次请假是从
13 日到 15 日， 16 日任女士正常上班，16
日 晚 上 她 又 再 次 以 大 嬢 过 世 为 由 请 假 ，
考虑到谁家都可能遭遇亲属过世这种特
殊情况，我们批准了她的请假申请。但
是，两次事假理由均是以‘大嬢过世’，
这不太符合逻辑。”

“由于任女士签署了 《食宿服务确认
单》，所以她试岗期的工资已用于抵扣食
宿 服 务 费 用 。 但 她 正 式 上 班 期 间 的 工
资，我们会一分不少地发放给她。”该负
责人说。

公司强制要求，试岗期间的工资用作
食 宿 费 ， 合 法 吗 ？ 为 此 ， 记 者 采 访 了

“天眼问政”专家团成员、贵州省律师协
会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
北京盈科 （贵阳）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娜。

李娜提醒，法律上不存在“试岗”概
念，一切“试岗”要求均违法。

对于用人单位将试岗工资用于抵扣食
宿费用的做法，李娜表示不合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之规
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
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
者的工资。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对价，用
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足额支付给劳动
者本人。用人单位将工资强制用于抵扣
食 宿 费 用 ， 属 于 克 扣 工 资 的 违 法 行 为 。
食宿费用一般属于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
或经营成本，不能以此为由剥夺劳动者
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试岗期工资去哪了？用人方：抵扣食宿费用
律 师 ： 不 合 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熊曼

590克石斛要 7000元？涉事公司退款


